第三部分 相关说明

一、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

2024年，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294827万元，比上年减少19701万元，降低6.26%。其中：

（一）税收返还

税收返还6269万元，与上年持平：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536万元；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641万元；

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1786万元；

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1万元；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1913万元；

其他返还性收入392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264016万元，减少27781万元，降低9.52%，主要是结算补助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等转移支付减少。其中：

（1）体制补助收入6174万元，增加561万元，增长10%。

（2）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66333万元，增加2502万元，增长3.92%，原因是按省厅已下达的指标文金额进行计算，适度增长。

（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22041万元，与上年持平。

（4）结算补助收入5196万元，减少2414万元，降低31.7%，主要是减少了疫情防控财力补助资金。

（5）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178万元，与2023年持平。

（6）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833万元，减少721万元，降低20.29%。

（7）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9387万元，增加827万元，增长9.66%，原因是按省厅已下达的指标文金额进行计算，适度增长。

（8）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220万元，与2023年持平。

（9）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2543万元，减少1878万元，降低13.02%。

（10）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6956万元，减少548万元，降低3.13%。

（11）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276万元，减少1132万元，降低33.22%，原因是减少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用、重大项目耕地开垦费市县成本补偿资金。

（12）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449万元，增加3万元。

（13）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6121万元，与上年持平。

（14）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3309万元，减少21238万元，降低17.05%，主要是减少了交通和农林水共同转移支付。其中：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460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7021万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42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17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7646万元；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8204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513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9279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5265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971万元；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21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93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4542万元，增加8080万元，增长49.08%。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2155万元；

（2）公共安全34万元；

（3）教育2346万元；

（4）科学技术457万元；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310万元；

（6）社会保障和就业381万元；

（7）卫生健康402万元；

（8）节能环保3807万元；

（9）城乡社区4414万元；

（10）农林水5488万元；

（11）交通运输885万元；

（12）资源勘探信息1130万元；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714万元；

（14）金融支出0万元；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678万元；

（16）住房保障支出0万元；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32万元；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189万元。

（19）其他支出20万元。
二、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2024年，政府债务总限额78.8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39.35亿元，专项债务39.48亿元。截至2024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78.41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38.93亿元，专项债务余额39.48亿元。

（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2024年，省财政厅下达债务限额12.58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5.7亿元，专项债务限额6.88亿元，据此，发行一般债券5.7亿元，专项债券6.88亿元，主要用于职业教育专项债券2.4亿元，供水设施专项债券0.5亿元，社会事业建设专项债券0.75亿元，交通基础设施专项债券0.5亿元，物流设施专项债券0.44亿元，其他专项债券2.29亿元。 

（三）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2024年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10.98亿元，其中一般债券本金4.18亿元，专项债券0亿元；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2.01亿元，其中一般债券利息0.94亿元，专项债券利息1.07亿元。

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及执行结果

（一）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度，江华县以提升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为出发点，统筹协作、多点发力，充分发挥绩效管理的“指挥棒”作用，不断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的权威性，推动财政资金加力提效。

一是全面深化绩效目标管理，提升编制质量。进一步修订完善共性指标框架和分行业分领域的预算绩效指标体系，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和财政预算绩效评价建立共性指标体系框架，对公安、农业农村、住房、人社、乡镇等领域建立分行业分领域的预算绩效指标体系，涉及500多条绩效指标。2024年9月印发《江华瑶族自治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建立科学规范的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机制，形成“编制-审核-应用”的全链条管理。创新采用“线上系统初审+线下专家评审”双轨审核模式，线上通过预算一体化系统，对项目支出和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行“双审核”；线下组织专家评审和现场指导，确保绩效目标符合实际需求。对全县197个预算单位（含乡镇学校和乡镇卫生院）的绩效目标进行审核并形成专项台账，反馈绩效目标修改意见300余条。
二是动态开展绩效运行监控，保障资金安全高效。按照“全面覆盖、突出重点”的原则，组织全县各部门对整体支出和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动态掌握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资金支出进度、项目实施进程等，及时对偏离目标情况进行预警纠偏。同时选取民政局困难群众救助资金等5个重大项目开展重点绩效监控，涉及金额1.24亿元，并根据监控结果发出问题整改函，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及时整改纠偏，及时调整优化资金使用方向，防止低效和无效支出，确保预算资金安全有效。

三是有序实施绩效评价，财政重点评价精准发力。组织全县预算单位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实现项目自评和部门整体自评全覆盖。各单位对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从项目决策、过程管理、产出效益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价。重点选取资金规模较大、影响力强、社会关注度高的11个项目，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涵盖乡村振兴村集体经济项目、职业中专学校整体新建项目、水上交通支持保障体系建设项目等重点民生领域，涉及资金7亿元。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重点关注资金结余情况，深入分析资金沉淀的根源和症结，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花在民生关键处。

（二）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2024年度，我县严格落实“无绩效不预算”，深度推进绩效目标与预算管理融合，将绩效目标作为预算安排前置条件。自10月起，江华县将零基预算改革贯彻预算编制、执行全过程。坚持“以零为基”编制预算、“以事定钱”安排预算、“以效促用”执行预算。清理压减经常性专项经费1.35亿元，预算经常性专项经费按再压减10%以上的标准审核，全面实施预算绩效，大力削减和取消低效无效资金。重点绩效评价结果报同级人大，并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资金提供依据，针对评价报告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单位要求整改到位。强化结果应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今后年度预算安排、政策调整、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通过开展2024年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优化4个预算项目、410万元资金配置，让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切实提升使用效益。

四、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执行情况说明
财政对各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实行总额控制，2024年按县委县政府全年压减一般性支出要求，全县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1741.27万元，较上年下降8.83%。其中,无因公出国(境)0万元；公务接待费用支出865.33万元，较预算减少180.0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2.77%，主要原因为为2024年11月23日《湖南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湘办发[2024]17号）执行以来，规定省内公务活动不接待，接待费用下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费875.94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116.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759.1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4.2%。全年共接待来访团组1.12万个、来宾8.18万人次，严格落实了县委县政府节约开支的要求。

五、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安排情况

     2024年安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1.33亿元(包含县级配套710万元）。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中乡村振兴示范带1120万元，产业发展7227.75万元，巩固三保障成果981.66万元，易地扶贫搬迁公益岗位及一站式综合服务设施建设400万元，乡村建设行动918万元，就业项目1166.09万元，乡村振兴攻坚村800万元，人大代表提案办理239.5万元，省驻村工作队400万元。所有资金均根据上级专项资金要求及衔接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严格使用，为巩固脱贫成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六、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通常所指的“财政收入”，按照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预算法》，改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地方收入、上划中央收入、上划省级收入三部分构成。

2、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5、“三公”经费：是指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